
天津大学海洋学院 2020 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招生办法 

（依托环境学院招生） 

为选拔工程科技和工程管理方面的高层次领军人才，建立与培养

目标相适应、有利于工程技术人才脱颖而出的招生考试制度，根据《天

津大学 2020 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招生简章》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

特制订海洋学院工程博士专业招生简章如下： 

一、 适用对象 

本办法适用于 2020 年通过“申请-审核”制报考天津大学海洋学

院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的考生。 

二、 申请条件 

（一）基本要求：符合《天津大学 2020 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

究生招生简章》规定的报名条件。 

（二）申请材料 

《天津大学 2020 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》中规定

需要提交的材料。 

三、 招生领域 

资源与环境（085700） 

四、 学习年限及学费 

工程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4年，全日制工程博士学费标准

为 10400 元/生/学年，非全日制工程博士学费标准为 30000 元/生/

学年，学费按照每学年学费标准缴纳，总学费按照学制收取。 

五、奖助学金 

学院工程博士专业研究生资助体系和奖励体系参考学校的奖助

学金资助办法具体见《天津大学 2020 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

生简章》。 

六、考核方案 

天津大学工程博士研究生招生采用“申请-审核”制，程序共分

为申请阶段，审核阶段和录取阶段。 

（一）个人申请 

具体见《天津大学 2020 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》 

（二）申请材料审核办法 

学院按照该专业学位领域，成立不少于 5人的申请材料初审小组，

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按照一定的录取差额比例择优选拔下一阶段的

考核者，审核的材料主要为： 



1、本科、硕士阶段学习经历与学业成绩； 

2、考生在所报考学科领域的突出成绩、科研能力及学术水平等； 

3、考生攻读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生所具有的专业知识、培养潜质、

综合素质能力等； 

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，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:00-11:30，

下午 13:30-15:30 携带申请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到天津大学卫津路

校区 26楼 B区一层大厅办理现场确认手续。 

（三）综合考核办法 

1.考核方式：采用客观打分与综合面试考核打分相结合的方式；  

2.考核环节： 

客观业绩打分（满分 100 分，权重 0.3），即对考生已有科研背

景的考量得分，考核内容包括：考生近五年的科研成果（包括以第一

作者身份发表的论文情况，授权专利情况，科研获奖情况等。） 

综合面试环节得分，通过考生研究成果与研究计划介绍，面试专

家现场提问的方式考察： 

考生研究成果与研究计划介绍（满分 100 分，权重 0.2）：PPT 展

示 10-15 分钟：包括发表论文、专利、获奖等已有成果，读博期间的

研究思路和计划。 

综合素质面试（满分 100 分，权重 0.2）：包括沟通表达能力，

领袖才能，责任心，精神面貌等方面。 

专业基础及前沿知识（满分 100 分，权重 0.3）：包括专业基础

知识，学术总体水平，知识的深度、广度，对报考专业研究方向动态

了解，创新能力与创新意识，更深层次科学研究的潜力等方面。 

3.分制：总分为 100 分。 

4.总成绩的计分办法： 

总成绩=客观分×0.3+考生研究成果与研究计划介绍×0.2+综合

素质面试×0.2+专业基础及前沿知识×0.3 

七、录取办法 

依据学校下达的工程博士招生计划和综合考核结果，坚持“全面

衡量、择优录取、保证质量、宁缺毋滥”原则，按申请该专业的考生

的考核总成绩从高到低顺次录取。每位导师的招生上限为 3人，超出

上限的拟录取考生需调剂导师志愿，考核总成绩低于 60 分的不予录

取。 

八、监督机制 



（一）监督机制：校院两级监察小组、博士研究生招生学生监督

小组，对博士研究生的招生选拔进行全过程监察督导。对于申请和审

核过程中出现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的人员，一经查实将按国家和学校

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；对于申请和审核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、违反考试

纪律的考生，一经查实将永久取消其报考天津大学工程博士研究生资

格，已被录取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。  

（二）申诉机制:博士生招生工作将遵照公平、公正原则进行，

凡对录取结果持有异议的考生或导师，可在公示期间进行申诉。申诉

人向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提交书面申诉书及有关证明材料，由学

院处理并存档备案；如对院级处理结果不服，可在院级处理结果下达

后 5个工作日内向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和纪检监察部门进行申诉。  

（三）申诉渠道： 

申诉电话 022-87370655；申诉邮箱 marine@tju.edu.cn。 

九、其他事项 

1.本年度海洋学院面向社会招生工程博士生，同时也面向中国船

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以项目制方式招收工程博士生，该类型的工程

博士生的选拔办法，将参照该办法执行，招生计划单列。 

2.其他说明见《天津大学 2020 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

简章》。 

通讯地址：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第八教学楼 302 办公室 邮编 

300072 

联系电话：022-87370655 

联系人：刘永静 

学院网址：http://marine.tju.edu.cn/ 

本招生办法由天津大学海洋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


